附件一：原住民族籍學生（C）、卹滿軍公教遺族學生（D）減免數額標準表：                
	適

用

對

象
	減

免

項

目
	院

系

別
	醫學系
	牙醫系
	醫學院（除醫、牙醫系外）、

公衛學院
	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理學院、生農學院、生命科學院
	管理學院
	文學院、

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

	
	
	
	七年級
	其它各年級
	六年級
	其它各年級
	
	
	
	
	

	原住

民族籍學生
	應減免學費數
	21187
	21187
	19313
	19313
	15862
	15934
	15862
	15718
	15718

	
	應減免雜費數
	7301
	9126
	6707
	8384
	7670
	6791
	6723
	4580
	4339

	
	合   計
	28488
	30313
	26020
	27697
	23532
	22725
	22585
	20298
	20057

	恤滿軍公教遺族
	應減免學費數
	21187
	21187
	19313
	19313
	15862
	15934
	15862
	15718
	15718

	
	應減免雜費數
	3651
	4563
	3354
	4192
	3835
	3396
	3362
	2290
	2170

	
	合   計
	24838
	25750
	22667
	23505
	19697
	19330
	19224
	18008
	17888


備註：就讀大專校院在職專班學生比照日間部相同學院學生學雜費各類減免數額之標準辦理。
